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辦理以自己擔任受託人之特定金錢信託受益權為擔保之質借業務自律規範」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授信參考作業方式）

    會員辦理本業務應依本會會員「徵信準則」及「授信準則」辦理，其授信參考作業方式如下：

1、 受理借款人申請，應依授信5P原則辦理審核及徵信調查。

2、 經徵審核定後，將借款人相關指示通知信託業務專責部門據以辦理，並與客戶簽訂契約進行設質及撥款。

3、 擔保品價值及核貸條件評估：會員得受理之客戶對象限制、受益權標的種類及貸款成數上限，應依金管會規定辦理，並依據受益權標的風險程度，核定個案貸放成數及放款條件。

4、 質權設定及抵銷權行使：依本規範第六條規定辦理。

5、 擔保維持率之控管：依擔保維持率之管理機制，評價質借標的。相關作業方式，依本規範第九條辦理。

	第五條
（授信參考作業方式）
    會員辦理本業務應依本會會員「徵信準則」及「授信準則」辦理，其授信參考作業方式如下：

1、 受理借款人申請，應依授信5P原則辦理審核及徵信調查。

2、 經徵審核定後，將借款人相關指示通知信託業務專責部門據以辦理，並與客戶簽訂契約進行設質及撥款。

3、 擔保品價值及核貸條件評估：會員得受理之客戶對象限制、受益權標的種類及貸款成數上限，應依金管會規定辦理，並依據受益權標的風險程度，核定個案貸放成數及放款條件。

4、 質權設定及抵銷權行使：依本規範第六條規定辦理。
5、 擔保維持率之控管：依擔保維持率之管理機制，評價質借標的。相關作業方式，依本規範第九條辦理。
6、 會員辦理新臺幣信託受益權質借以貸放新臺幣為限；辦理外幣信託受益權質借得貸放原幣別或新臺幣以外之其他幣別。
	依據金管會114年1月20日金管銀票字第1140131065號函轉中央銀行114年1月15日台央外柒字第1140003726號函發布修正「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作業規範」第10點規定，囑本會配合依該規定之修正，刪除本會會員「辦理以自己擔任受託人之特定金錢信託受益權為擔保之質借業務自律規範」第5條第6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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